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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判决书
（2015）普刑(知)初字第40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夏某某，男，198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

　　辩护人艾阳阳，广东国晖(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按照上级法院指定管辖的决定，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以沪嘉检金融刑诉〔

2015〕2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夏某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5年

11月6日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嘉定

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某、代理检察员陈某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夏某某及其辩

护人广东国晖(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艾阳阳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玄霆公

司)通过与《大明官商》等文字作品的作者签订文学作品转让协议，取得上述作品永久

的独家网络信息传播权，并在其经营的网站上登载。自2012年11月起，被告人夏某某租

用服务器，经营名为“文人书屋”的文学网站(www.wrshu.com)。后被告人夏某某为获

取非法利益，在未经玄霆公司许可的情况下，将从网络上下载的《大明官商》等小说上

传至其经营的“文人书屋”，供他人免费阅读，并通过百度联盟在“文人书屋”网站的

网页上发布广告获利，至案发收取广告费人民币5万余元。经上海辰星电子数据司法鉴

定中心鉴定，涉案服务器内存储的978部文字作品有939部与玄霆公司取得独家信息网络

传播权的小说存在实质性相似。

　　2015年5月8日，被告人夏某某在接受民警询问时，主动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案发

后，被告人夏某某与玄霆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并已支付赔偿金人民币10万元。

　　上述事实，被告人夏某某及其辩护人艾阳阳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无异议，并有被告人

夏某某的供述，公安机关出具的调取证据清单，玄霆公司出具的营业执照、互联网出版

许可证、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文学作品转让协议、收据、谅解书，上海辰星电子数据

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出具的

司法鉴定意见书，公安机关出具的案发经过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玄霆公司通过与涉案作品作者的约定，取得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人均不得侵犯。被告人夏某某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

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复制发行其公司文字作品达939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

成侵犯著作权罪，依法应予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罪名成立。被告人夏

某某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夏某某就相关赔偿与权利单位玄霆公司达

成和解，并取得其谅解，本院在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被告人夏某某在被司法机关取保

候审期间能遵纪守法，可适用缓刑，予以考验。

　　为严肃国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不受侵犯，根据被告

人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认罪悔罪态度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

十七条第(一)项、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



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

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夏某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一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

缴纳)。

　　被告人夏某某回到社区后，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管理，接受教育，完成

公益劳动，做一名有益社会的公民。

　　二、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扣押在案的犯罪工具，依法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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